2016-2017学年春季学期2016级学生公共外语课程选课说明
1. 教务处按照原修读“英语（I）”的升入“英语（II）”，原修读“英语（II）”的升入“英语（III）”的原则予以置课。学生在选课阶段（预选、正选）可见课表中预置的“英语（II）”或“英语（III）”。
2. 20162学期开学第1周学生按照预置课表进课堂。
3. CET-4成绩≥425分或≥500分的学生可在开学第1周改选以下课程。
	序号
	课程号
	课程名
	学分
	类别
	选课条件
	选课方式

	1
	7405551
	高级英语（I）
	4
	英语提高类
	CET4成绩≥425分者选修
	第1周向任课老师填报选课意愿（可按序号填报两个志愿）


	2
	7405591
	学术英语（I）
	4
	
	
	

	3
	7405118

7405195
	跨文化交际技巧
英语国家概况
	2+2
	英语拓展类
	CET4成绩≥500分者选修
	

	4
	7405147
	美国社会文化
	2
	英语拓展类
	CET4成绩≥500分者选修
	第1周学生自行上网选课

	
	7405190
	英语演讲和表达
	2
	
	
	

	5
	7405295
	大学基础日语（1）
	4
	第二公共外语
	CET4成绩≥500分以上者 可选择其中一系列修读
	

	6
	7405341
	大学基础韩语（1）
	4
	
	
	

	7
	7405404
	大学基础法语（1）
	4
	
	
	


4. 《跨文化交际技巧》和《英语国家概况》为同一课组，需两门课程同时选修。
5. 英语提高类课程按照CET-4成绩优先原则满足学生意愿；英语拓展类课程视课程容量大小，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满足学生网上选课需求。
6. 申请改选的学生可在第2周周五通过URP系统查看本人新课表。
